
《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捐赠票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捐赠票据使用行为，加强捐赠收入的财务监督管理，

促进基金会事业健康发展，根据财政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国家有关

财务会计法规，结合基金会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的捐赠票据，是指基金会依法接受捐赠款物时，向提供捐赠的自

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具的合法凭证。

第三条 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使用广东省财政部监制的捐赠票据。财务部门是捐赠票据

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捐赠票据的领购、保管、使用、核销等工作。

第四条 捐赠票据是基金会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是财务、税务、审计、监察等部门进行

监督检查的依据。捐赠票据是捐赠人实施捐赠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捐赠款项税前扣除的有

效凭证。

第二章 捐赠票据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五条 捐赠票据的基本内容包括票据名称、票据编码、票据监制章、捐赠人、开票日期、

捐赠项目、数量、金额、实物（外币）种类，接受单位、复核人及开票人等。

第六条 基金会接受捐赠款物后，须向提供捐赠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具捐赠票据，

并送达捐赠人。

第七条 下列行为，不得使用捐赠票据：

（一）集资、摊派、赞助等行为；

（二）以捐赠的名义接受款物并与捐赠人存在利益相关的行为；

（三）以捐赠名义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

（四） 收取除捐赠票据以外的服务收入、资金往来款项等应使用其他相应票据的行为；

（五）按照税收制度规定应使用税务发票的行为；



（六）受赠财物未经基金会验收确认，由捐赠人直接转移给受助人或其他第三方的行为；

（七）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捐赠票据的使用

第八条 基金会接受捐赠款物，必须严格按照本管理办法和财政部门的要求开具捐赠票据。

（一）现场接受货币捐赠时，应当以实际收到的金额开具捐赠票据。接受外币捐赠时，应

当按照实际收到的外币金额开具捐赠票据，并注明外币币种。

（二）通过银行、支付宝/微信收款等方式接受捐赠，应当按照银行、支付宝/微信等机构

或平台提供的进账单、汇款单金额开具捐赠票据。确因捐赠人信息不全，无法将捐赠票据送达

捐赠人时，可以暂缓开具，待获取捐赠人信息后及时开具并送达捐赠人。

（三）委托他人或机构捐赠的，应当在捐赠票据的“捐赠人”一栏，填写“**转来”或“**

代**”捐赠。

（四）接受捐赠物资时，应当向捐赠方提供接受证明，并按照公允价值开具捐赠票据。进

口货物以海关报价为依据，购买商品以采购发票为依据，难以定价的以成本价为依据，拍卖物

资以成交价为依据，不能提供成本价的参照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旧物资应低于市场上同类产

品的价格；

（五）接受固定资产、股权、有价证券、无形资产、文物文化资产，应当以具有合法资质

的第三方机构的评估昨晚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无法评估或经评估无法确认价格的，不得计入

捐赠收入，不得开具捐赠票据，应当另外造册登记。

第九条 捐赠票据须按照票据号段顺序使用。填写捐赠票据要字迹清楚，内容完整、真实、

印章齐全。填写错误的，应当另行填写。因填写错误等原因作废的票据，应当加盖作废戳记或

者注明“作废”字样，并完整保存全部联次，不得私自销毁。

第十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全额退回已开具捐赠票据的款物时，应当先收回该捐赠票据并

将其按作废处理；需要退回所捐赠的部分款物时，应当先收回已开具捐赠的票据并作废后，按

照实际款物的价值另行开具捐赠票据。

第十一条 捐赠票据不得转让、出借、代开、买卖、销毁、涂改使用，不得将捐赠票据与

其他财政票据互相串用。



第四章 捐赠票据的领购、保管和监督

第十二条 捐赠票据由基金会向财政部门领购，严格执行分次限量、核旧购新的领购制度。

第十三条 基金会设置管理台账，由专人负责捐赠票据的领购、使用登记、保管核销等工

作，并按照规定向财政部门报送捐赠票据的领购、使用、作废、结存以及接受捐赠的情况，确

保捐赠票据的安全、完整。

第十四条 基金会应当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

资料，不得隐瞒情况、弄虚作假或者拒绝、阻碍监督检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经基金会秘书处审议批准后生效。本办法解释权归财务部。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

2021年1月1日


